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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通讯员 耿贺华 高丰 文/图

本报讯 “张法官，感谢您帮助我们公司要回了
欠款……”近日，浙江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
朱某某将一面写有“公正廉洁 办案神速”字样的锦
旗送到了项城市人民法院承办法官张晓峰的手中。

据悉，该案件是一起合同纠纷案。 2016 年，被
告涂某某拟购置一辆总价 85900 元的东风牌汽车，
向原告浙江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递交了《贷款申请
表》申请贷款，贷款期限为 36 个月；后原告、被告与
农业银行宁波某支行签订担保借款合同以及抵押

合同。协议签订后，涂某某在获得分期透支资金后，
于 2017 年 5 月开始逾期。 截至 2020 年 3 月，原告
为被告垫付分期款合计 56443.51 元。 原告多次催
讨未果后，将涂某某诉至项城市人民法院。

接到案件后， 张晓峰认真查看原告提供的材
料，由于原告提供的被告电话打不通，便与涂某某
住所地的熟人进行了电话联系，却被告知涂某某已
经“去世”。

经过反复思量后，张晓峰决定前往被告家中了
解情况，与涂某某家人商讨还款事宜。 到达被告涂
某某所住村后， 张晓峰向村民打听涂某某的住处，
“你说的是哪一个？ 我们村有 4 个叫涂某某的。 ”村
民涂某的一句话让张晓峰感到案件出现了转机。张
晓峰立即拿出原告提供的涂某某身份证复印件让

涂某辨认，涂某看后便带着张晓峰来到了涂某某家
中。

张晓峰当场向涂某某送达了应诉通知书等相

关法律文书，并向其释法明理，积极引导其偿还原
告垫付款项。最终，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，被告当
场将所有欠款转到了原告指定账户。 至此，该案件
得以圆满解决。 ③5

□通讯员 耿贺华 高丰 文/图

本报讯 为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，
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，5月 23日上午，项
城市人民法院在二楼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

项城市企业养老保险中心原主任张某某受贿

罪、滥用职权罪，刘某某诈骗罪、行贿罪一案。 项
城市纪委、项城市人社局、项城市医保局、项城
市人民法院等单位的 80 余名工作人员旁听了
案件庭审。

庭审现场气氛庄重严肃， 法庭围绕公诉机
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调查， 公诉人就指控
事实进行了举证、质证，清晰还原了张某某、刘
某某如何碰触红线、突破底线，逐步滑向犯罪深
渊的过程，详细论证了其犯罪情节、社会危害性
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， 并围绕案件争议焦
点及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发表公诉意见。 在
最后陈述环节， 两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、悔
罪，并进行了深刻忏悔。 该案择期进行宣判。

庭审结束后，大家纷纷表示，今后一定要
牢记初心使命，时刻保持清醒头脑，严格约束
自己，坚守法纪底线，守牢廉洁自律底线。 ③5

�������近日，项城市人民法院干警在项城市北公园开展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普法宣传
活动。 活动现场，民警通过设置宣传展板、悬挂宣传横幅等方式，帮助群众更好
地理解和运用《民法典》，并耐心解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。

通讯员 耿贺华 高丰 摄

□记者 臧秋花 通讯员 耿贺华 高丰

本报讯 “谢谢韩局长和执行局的同志
帮忙要回了货款 ， 让我们能够继续正常经
营……”5 月 20 日下午 ，某公司负责人刘某
某将一面写有 “一心为民百姓赞 执行高效

解民忧 ” 字样的锦旗送到了项城市人民法
院执行局局长韩瑞静手中 。

据了解， 该案件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。
原告某公司从事豆芽生产销售，被告白某某自
2023 年 4 月至 5 月， 多次从原告处大量进购
豆芽进行销售， 双方约定由原告送货上门，并
出具发货清单，一式两份由双方保管。 后原告
向被告讨要货款时， 被告以豆芽数量不对、存
在质量问题等为由，拒不支付 6000 多元货款。
原告诉至项城市人民法院，法院依法审理判决
后，被告仍拒不履行生效判决，原告申请了强
制执行。

接到案件后， 韩瑞静多次与被执行人白某
某电话联系，白某某以不在家、没钱为由拒不还
款。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，韩瑞静带领执行员
杨同华等人前往驻马店市上蔡县某地进行实地

调查。在白某某的厂房内，韩瑞静等人与自称不
在家的白某某“偶遇”，突如其来的状况让他显
得有些手足无措，但其仍坚持自己没钱还款。

韩瑞静劝说白某某，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
办法，只有正视问题，积极履行判决，才能真正
解决问题，并向其详细解释了法律规定，严肃
指出了拒不执行生效判决的后果。

在韩瑞静的耐心劝导下，白某某终于认识
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，现场通
过微信将所有欠款转给了申请人，该案件得以
执结。 ③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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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城法院

法官倾心解纠纷 企业致谢送锦旗

执行局长现场“讨要”6000多元豆芽款

当当事事人人给给法法官官送送锦锦旗旗。。

庭审现场。。


